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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统治区的民变与政府应对研究

刘 晨

内容提要 在太平天国统治区，特别是 1860 年代太平军奄有苏浙膏腴之地，之后“如蜩如

螗，如沸如羹”的“民变”呈现了一道别样的历史景象。民变的抗争矛头大多指向太平天

国的经济政略。广泛而频繁地引发激变四野的民众反抗，也是政治权力控制地方社会不

当的直接反映。太平天国严禁集体暴动的原则是一以贯之的，在应对民变的实践上则具

有以剿为主、不注重善后、过分干涉租佃事务、区分事件类型和性质等特点。民变多元复

杂的社会效应对太平天国统治产生影响。首先，“高效”镇压的背后，反映了民变耗费政

府财力、牵扯行政精力和分散太平军兵力的实质; 其次，民心渐失，后期太平天国“人心冷

淡”的现实，不仅是在军中、朝内，在民间亦是如此。更重要的是，统治区风起云涌的民变

在某种程度上宣告了太平天国在社会控制层面的失败，预示着“天国”陨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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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军之兴起，根源在于清政府吏治腐败，属官逼民反。但曾几何时，太平天国统治区( 以后

期苏南、浙江地区最为典型和突出) 也民变蜂起。①

以往有关太平天国的研究，多关注太平天国对清王朝的反抗，少谈( 或不谈) 民众对太平天国

的反抗，这就引出了耐人寻味的“反抗反抗者”的问题，这哪怕是对一个兴起于草根民众的政权要

保持长治久安，也是头等重要的问题———民心的所向和转向。然而，以往的论作对这一内含深意的

历史现象仅间有提及，迄今尚无专著专文予以探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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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研究对象框定于带有自发性、突发性，特别是与清政府或清军没有直接组织联系的民变类别，其基本类型为抗粮、
抗税等，这与团练明显不同。

前辈学者对农民反抗太平天国的问题有所提及，但多将此类现象附于太平天国某些政治、经济制度分析之后，作为制度

消极影响的表现被简单提及，类型不外乎三种: 一、作为太平天国经济制度局限的影响被提及。祁龙威《太平天国后期的土地问

题》( 《山西师范学院学报》1957 年第 2 期) 在探讨太平天国土地制度时，提及部分太平天国统治区发生了农民抗粮抗租的斗争。
曹国祉《太平天国杂税考》( 《历史研究》1958 年第 3 期) 也提到农民因不堪太平天国苛政起身抗捐的现象。二、作为太平天国地方

行政制度局限的影响被提及。王天奖《关于太平天国的乡官和基层政权》［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学刊》( 二) ，中

华书局 1985 年版］指出太平天国乡官强派浮收，激发了一些农民的反抗。三、作为纠正研究偏向的史实被提及。祁龙威《从〈报恩

牌坊碑序〉问题略论当前研究太平天国史工作中的偏向》( 《光明日报》，1957 年 5 月 23 日，第 3 版) 和龙盛运《关于太平天国史研

究工作中的偏向问题》( 《光明日报》，1958 年 3 月 3 日，第 3 版) 对治学态度及方法展开争论，提到了农民反对太平天国的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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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拟通过关注太平天国统治区民变的历史样态、官方应对民变的举措及得失、民变的影响等

问题，展现一幅在宏大政治叙事背景下地方社会发生危机的全景画，从而探讨太平天国衰败的内变

教训，对源于民众的政权如何实现长治久安提供史鉴参考。

一、民变概说

据附表，太平天国统治区的民变呈现 1860 年代高发、频发的时序分布特征。这一现象与江南

太平天国统治区的社会生态关系密切。
在战争中，一切服从并服务于军事。在业户大量逃亡的情况下，为解决筹饷难题，一项新的应

急政策在后期太平天国主要占领区出台———“着佃交粮”。但同时，太平天国执行“招业收租”的政

策，保留了流亡业主回乡后收取和追缴地租的权利，甚至由乡官局或另立收租局“代业收租”。“着

佃交粮”的结果是佃农交粮又交租，“代业收租”的结果是业户的地租被政府征用或业户只能拿到

很少的租额，“招业收租”的结果是业未来而民先变。从数量上看，反对“兼收租粮”的民变多达 17
起，约占民变总数的 25%。太平天国三管齐下，不以实际，不分主次地施行三项政策，造成传统业

佃关系的混乱，伤害了业、佃双方对新政权的好感。“着佃交粮”执行的偏差导致太平天国统治区

“人情大变”①，激化了本已极端复杂的社会矛盾。
而 1860 年代也是太平天国拥有苏浙膏腴之地，开始着手恢复“业田者依旧收租，收租者依旧完

粮”②的传统社会经济秩序的主要时期。但传统社会经济秩序的旧弊也一并被恢复。由于太平天

国军政当局缺乏地方社会管理经验，又无法在短期内培养一支高素质的行政管理队伍，太平天国的

乡官政治以改良前朝保甲、里甲的基层组织为基础，过多地倚仗地保、胥吏、衙役、团首之类地方旧

势力充当乡官。部分乡官在旧政权时“包税人”的角色，因被纳入常规政权机制而强化，又因不少

乡官的投机心态和较低素质，以及太平天国缺少系统完善的监管、教育和奖惩机制，昔日官场之浮

收舞弊、苛征厚敛、请托贿求种种邪风歪气在新政权基层事务中延续甚至恶化。从数量上看，至少

有 15 起民变的起因直接与基层官员浮收舞弊和贪腐有关。
由于沿袭前制，政策偏差，复生旧弊，民众对新政权革除传统社会痼疾和获取更多权益的期望

破灭，滋生了起身抗争的逆反心理; 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常见现象———民变，也基本依照清朝模样

复制。“江南必反于漕”的预言③，竟在太平天国治下上演。
太平天国统治区的民变在地域分布上则呈现苏南统治区多( 53 起) 而浙江统治区少( 14 起) 的

特点。
太平军在浙江大部分地区设治建政的时间为咸丰十一年( 天历辛酉十一年，1861 ) 深秋和严

冬，错过了是年征收漕粮的关键时期; 建政伊始的浙江太平军当局也很难迅速有效地恢复传统社会

经济秩序。而浙江部分地区，像严州、宁波、处州、台州，在据守第二年( 1862) 征收冬漕之前就已失

守，根本没有践行传统社会经济秩序的时机，太平天国政权对基层社会的干预较少。苏南大部分地

区则拥有两个完整年度的政权建设期，传统社会经济秩序得到初步恢复。
浙江绍兴、金华、杭州、湖州的部分地区虽有 1—2 个完整年度推行传统社会经济秩序，但与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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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庚申( 甲) 避难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 以下简称《太平天国续编》)

( 六)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27 页。
佚名:《避兵日记》( 抄本)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藏，第 32 页。
冯桂芬:《均赋说劝绅·癸丑》，《显志堂稿》卷 9，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光绪二年( 1876) 冯氏校邠庐刻本，第 23 页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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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省各地佐将致力贯彻李秀成恢复地方秩序的政略不同，浙江多数地区的新统治者基本上习惯于

践行太平军“老兄弟”的施政方式，致使统治模式没有完全超越贡役制水平( 贡役制主要表现为勒

贡、掳人和掳掠等) 。贡役制社会结构不易引发传统形式的民变，却易滋生政治敌对的民团。说到

底，这与太平天国政权对浙江基层社会的干预介入较少较浅有关。
而 18 起抗税民变的比重之高，一方面可以展现太平天国税制紊乱、繁重，尽管洪秀全、李秀成

均重视与民休息，推行轻徭薄赋政策，但后期腐败之风日炽，一应所需摊派民间，造成赋轻费( 捐)

重现象，民间不堪其扰; 但发生在苏南地区的 11 起抗税类型民变，数量多于浙江，从一个侧面说明

苏南统治区比浙江统治区在由“打先锋”的贡役制向传统税收体制转型方面更为成熟。田赋、地

租、杂税均是传统社会经济秩序的重要指标。这一现象典型地说明了太平天国传统社会经济秩序

恢复水平的地域差异与民变多寡的关系。
广泛而频繁地引发激变四野的民变，实际是政治权力不当控制地方社会的直接反映。苏南民

变多于浙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太平天国政治权力向苏南乡村社会的渗透和展现相对充分。这说

明一般来讲，民变与太平天国统治深入基层的程度和干预介入基层的多少成正比例关系: 即愈是太

平天国统治深入基层的地区，民变的数量愈多，规模愈大，烈度愈强。

二、应变原则

太平天国地方政府一般通过张贴布告的形式表明政府应对民变及相关类型个体行为的态度和

原则，布告内容具有律例法令的性质和效力。
在常熟，咸丰十年( 天历庚申十年，1860) 十一月初六日，太平天国政府贴出告示，“要收钱粮。

谕各业户、各粮户，不论庙田、公田、学田等俱要造册，收租、完粮。倘有移家在外，远去他方，即行回

家收租、完粮，如不回来，其田著乡官收租、完粮充公，佃户亦不准隐匿分毫”。① 这份告示专门针对

租赋事务颁发: 一是针对业户拒不完粮，罚以田亩充公; 一是针对佃户抵制官方兼收租粮，政府只表

明“不准隐匿分毫”的态度，未明确具体处置办法。这份文告指列的情形主要应是个人的抗粮、抗
租行为，却表明了政府应对相关类型民变的态度，也为应变政策提供了原始依据和参考。

咸丰十一年( 天历辛酉十一年，1861) 二月，常熟太平天国政府的一份告示声称对抗粮、抗租行

为采取更加严厉的刑罚，“欲到处讲道，并禁剃头、霸租、抗粮、盗树，犯者处斩”。② 据此，组织这类

民变的人原则上要被处以死刑。在同年九月编田造册的过程中，普遍存在业户隐匿田产和抗领田

凭的现象，实际是民间的一种变相抗粮。为此太平天国政府再出告示，“勒令百长司马，细查田数，

尽数补出，如再隐匿，察出二罪俱罚”。③ 这份告示较本年初颁布的法令在语气上有所缓和，对此类

行为仅威慑说“二罪俱罚”，未提“斩首”。
从咸丰十年( 天历庚申十年，1860) 冬至咸丰十一年( 天历辛酉十一年，1861) 秋，是常熟太平天

国政府在该地区探索进行恢复传统社会经济秩序实践的开局。常熟地方政府对影响财政收入的抗

粮抗租行为高度关注，以上所列告示有两份是针对租粮事务的专门性文件; 另一份虽是综合性内

容，但禁令的主要方面还是与“霸租”和“抗粮”有关，政府对此类现象明令禁止的原则和态度是明

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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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庚申( 甲) 避难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 六) ，第 208 页。
龚又村:《自怡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 六) ，第 60 页。
柯悟迟:《漏网喁鱼集》，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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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一年( 天历辛酉十一年，1861) 九月，一份列有详细禁止事项和明确惩罚措施的综合性

布告在常熟颁发:“一农佃抗租，田亩充公; 一业户领凭收租，欠缴钱粮解营押追; 一兄弟藉公索诈，

本人斩首; 一居民容留妖类，面首刺字; 一谋害乡官，毁坏局卡，罚打先锋; 一勾引兄弟在外闯事，枷

锁游街; 一洋烟、旱烟吸者悔过，贩者罚银; 一偷盗公私财物，权其轻重，罚做劳役; 一布造谣言，照旧

薙头，拿捉究治; 一不领门牌，不遵法令，驱遣出境。”①这是后期太平天国在稳定社会秩序方面内容

比较全面的地方成文法。
在十款法令中，与民变相关的有三条: 抗租“田亩充公”、抗粮“解营押追”和毁局殴官“罚打先

锋”。前所列农佃抗租和业户抗粮可能也指对个体行为，但“谋害乡官，毁坏局卡”自然属于集体暴

动。该文件颁布的时间恰好是常熟太平天国政府清理田册的关键期。② 据附表，此时常熟已经历

了咸丰十一年( 天历辛酉十一年，1861) 四月的民变高峰( 10 次) ，并即将再次面临同年九十月间的

民变高峰( 10 次) 。所以该文件的颁发主要针对的社会问题可能是与田赋地租事务有关的民变。
发布告示的洪姓太平军将领署衔“天朝九门御林开朝勋臣慎天义统下贺天侯兼武军政司”。

“慎天义”即常熟昭文守将钱桂仁③，其部下所发文告应经钱桂仁允肯; 这份布告除在常熟北乡张

贴，在南乡亦有发现，经秀才龚又村证实: 十月初五日，“见武军政洪□□示十款，如佃农匿田抗租，

兄弟藉公索诈等项，本人处斩，田亩充公”。④ 这说明十项法令的推行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和权威。
因此，常熟太平天国政府应对民变的原则主要应以此文件为准。

具体而言，对抗租的佃农罚以“田亩充公”，很明显是针对那些在业主缺失、官方代业收租的情

形下，“着佃交粮”后不肯再纳田租的佃户。常熟太平天国政府并未像之前那样将“霸租”列为死

罪，反映了政府在干涉租佃事务的程度上仍心存犹疑，政府在名义上仍是“代业”行事，公开以严刑

镇压似有不妥，常熟政府对此可能已有一定认识。业户抗粮，影响田赋征收，与反租粮兼收的行为

性质不同，政府可以直接对抗法者处以刑罚———“解营押追”，即逮捕、拘禁。抗粮与反兼收等，如

升级为“谋害乡官，毁坏局卡”的暴动，则要“罚打先锋”，即掳掠。实际上，“毁局殴官”基本成为民

变通式。当时有文人记载太平军“如遇乡民杀伪乡官，必出令打先锋，奸淫杀掠，无所不至，俟抢掠

一空，然后插旗收令，再遣伪乡官下乡讲道理安民”。⑤ 或可总结常熟太平天国政府应对民变暴动

一般遵循“民变发生→打先锋→讲道理”的模式。
在长洲，同治元年( 天历壬戌十二年，1862) 九月，太平天国政府曾专为租佃事务出示，力图以

行政手段调解和干预租佃关系，告示称: “除委员率同各军乡官设局照料弹压外，合行出示晓谕。
为此，谕仰在城在乡各业户、承种各佃户知悉，尔等各具天良，平心行事，均各照额还收，不得各怀私

臆，无论乡官田产，事同一律。如有顽佃抗还吞租，许即送局比追。倘有豪强业户，势压苦收，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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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贺天侯洪布告十款》，罗尔纲、罗文起辑录:《太平天国散佚文献勾沉录》，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8 页。
常熟太平天国政府在咸丰十一年八九月间推行田凭政策，见柯悟迟《漏网喁鱼集》，第 55 页。
钱桂仁初为慷天燕，与详天福侯裕田同守常熟，但侯“系文职，不理军务，唯钱伪帅操兵农之权”［龚又村:《自怡日记》，罗

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 六) ，第 51 页］，可知常熟实权为钱所据。经《庚申( 甲) 避难日记》和《自怡日记》证实，贺天

侯洪布告发布时间为咸丰十一年九十月间，所以钱桂仁升“慎天义”当在此前。据《自怡日记》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日记事，钱“加

义衔”［龚又村:《自怡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 六) ，第 74 页］又据《鳅闻日记》，咸丰十一年六月钱为“慷天

安”，“八月初，城中钱逆又升伪衔”［汤氏:《鳅闻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 六) ，第 353 页］，当指义爵。所以

钱桂仁升“慎天义”的时间应在咸丰十一年八月。罗尔纲先生《太平天国史》记“壬戌十二年春，( 钱) 从慷天安改封慎天安，旋升慎

天义”(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第 4 册，中华书局 1991 年版，第 2682 页) ，似可商榷。
龚又村:《自怡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 六) ，第 79 页。
陆筠:《海角续编》，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1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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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佃力殚，亦许该佃户据实指名，禀报来辕，以凭提究，当以玩视民瘼治罪。”①这是在业户照旧收租

的情况下，明确了政府对“顽佃抗还吞租”的态度，即“许即送局比追”，“送局”的执行者是业户，

“比追”则由政府出面参与。告示还称政府特意“委员率同各军乡官设局照料弹压”，“弹压”的既

然包括抗租事件，当然也包括抗粮抗税类型的民变，这表明长洲太平天国政府的“镇压”原则。
在桐乡，咸丰十一年( 天历辛酉十一年，1861) 七月，符天燕钟良相颁布安民告示，附列“规条十

三则”，其中有“住租房、种租田者，虽其产主他徙，总有归来之日，该租户仍将该还钱米缴还原主，

不得抗欠”之内容，禁止抗租。该告示亦在濮院镇关帝庙、观前等处张贴，已影响到秀水一带。②

在秀水，同治元年( 天历壬戌十二年，1862) 三月，濮院镇右营师帅沈某出示，“禁恃强索诈、恃
强卖买、欺骗、霸占、抗欠及假冒枪船等约十条左右，贴在大街之中”。③ “霸占”包括抗租，“抗欠”
包括抗粮、抗税，这些均在政府严禁之列。

在石门，太平天国政府对抗租抗捐行为的态度在发富户沈庆余的安抚劝谕中有所体现。同治

元年( 天历壬戌十二年，1862) 九月，石门守将邓光明颁给沈某护凭一张，“嗣后……或有强佃抗霸

收租，纳捐不交，以致不能安业……仰该沈庆余放胆持凭即赴监军衙门控告。如监军不理，则必来

城于四门击本掌率所设大鼓，自当详请追究，一洗沉冤”。④ 同年十二月，□天福李某、吏政书舒某

颁发沈庆余会谕，称“顽民欺懦，遂鏖诈于多方……全赖弟等禀知，则弟等庶不至再为乡员所蒙蔽，

刁顽所欺凌……如果有胆投告，除此恶习，本爵等定当从重奖赏，决不食言”。⑤“顽民欺懦”“刁顽

所欺凌”可能均指佃户抗租，应对此类行为，政府鼓励业户放胆投告，许诺严查追究。此外，两份文

书所列鼓励沈庆余投告的条目不只有佃户抗捐、抗租，还包括“不法乡员恃强借掇，任意苛捐，及土

棍刁民、军中弟兄或以有妖朝功名，强勒索需，或以助妖粮饷，诈取银洋; 或以在前清时曾受凌辱，欲

复前仇; 或有官兵往来，打馆滋扰”等内容，会谕也强调了“乡员知情，得从中而舞弊”的现象。其

中，乡官贪腐、太平军勒派掳掠也是引发民变的重要原因，从中可以看出石门太平天国政府准许民

间社会合法抗争的态度，有别于应对集体暴动的原则。
在海盐，两件政府颁给业户的辛酉年( 1861) 完粮易知由单印有“该粮户如敢挜交丑米，短缺放

刁诬控，罪至反坐。各宜遵照严令，依限完纳，毋得迟误，自干罪戾”的字样。⑥ “罪至反坐”“自干

罪戾”表明政府认为抗粮行为应置重刑。
嘉善富户赵某在咸丰十年( 天历庚申十年，1860) 九月十一日给其表弟晓秋的信中说:“俟长毛

三日后发告示，再议取租章程。以长毛之威，不怕租米不还也。”言外之意是预测太平天国有保护
“业户取租办赋”的态度⑦，“长毛之威”指太平军以武力震慑佃农按限如数交租。根据嘉兴各县实

际，嘉兴地区太平天国政府对抗粮、抗租行为的严禁态度是一致的。
在诸暨，咸丰十一年( 天历辛酉十一年，1861) 十月太平天国政府出示:“分地产所出之息，为天

朝维正之供，勿遗勿漏，致干匿税之诛; 毋玩毋延，共免追比之苦。限十一月初十日扫数净完，逾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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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珽天安办理长洲军民事务黄酌定还租以抒佃力告示》，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 1979 年

版，第 146 页。
沈梓:《避寇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 八)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6 页。
沈梓:《避寇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 八) ，第 112、167 页。
《殿前又副掌率邓光明发给石门沈庆余劝谕》，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 三)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版，第 153 页。
《□天福李吏政书舒给沈庆余会谕》，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 三) ，第 164—165 页。
《朗天义户司员佐理嘉海民务章发颜令占祭粮户易知由单》《朗天义户司员佐理嘉海民务章发颜一善粮户易知由单》，太

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物》，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4 页。
赵氏:《赵氏洪杨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 八) ，第 285、2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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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征，同遵天父之庥命，相为天国之良民。如有隐匿，封产入公，如若迟延，枷号责比。”①这里所说

民间“玩延”“匿税”的是国家“正供”，指漕粮。对抗粮，处以田产充公，相关人员枷号杖责的惩罚。
同年十一月政府再次出示:“业户固贵按亩输粮，佃户尤当照额完租。兹值该业户粮宜急征之候，

正属该佃户租难拖欠之时，倘有托词延宕，一经追控，抗租与抗粮同办。”②抗租和抗粮同在政府惩

办之列，虽未明确具体措施，但措辞相当严厉; 诸暨地方政府接连针对租粮事务出示，并明令禁止抗

租抗粮，似可说明在此前或同期发生了较有规模的抗租抗粮事件。
上述苏州、嘉兴、绍兴各太平天国政府颁行的文告，主要针对抗粮、抗租行为; 对抗捐税，政府也

是一贯持禁止和严惩的态度，像同治元年( 天历壬戌十二年，1862 ) 五月苏州太平天国政府颁布告

示，责成所属各县佐将“先办田凭，次征上忙，再追海塘经费。次第举行，以抒民力; 并勒限完纳，不

准蒂欠”。③

但是，对以合法手段反对太平军掳掠和勒派、反对官员贪污舞弊等的抗争行为，太平天国政府

所持态度较为平和。在许多太平军安民文告中均有准许民众依法抗争的内容，如“业已严禁该兵

士等一概不准下乡滋扰，倘有不遵，准尔子民捆送来辕，按法治罪”，“不准官兵滋扰以及奸淫焚杀。
倘竟有不遵约束之官兵，准尔四民扭送该县，以凭究办”，“如有官员兵士以及不法棍徒吓诈生端，

许该民人扭赴来营，以凭讯究，决不宽贷”④，“倘有不法官兵，下乡奸淫掳掠，无端焚烧者，准尔民捆

送卡员，按依天法”⑤，再如上述嘉兴石门和苏州长洲的例子。太平天国政府对民间社会以合法抗

议的形式监督和纠正天国行政弊端的行为持许可态度; 也就是说，相对于集体暴动，太平天国更易

接受以类似较温和的方式解决政府与地方社会的分歧，这种心态反映了太平天国地方行政有向良

性统治方式转型的可能。而抗粮、抗捐税、反租粮兼收等类型民变及相关个体行为，影响政府财政

收入，这却是关系太平天国支援对清战争生死攸关的问题; 而且实践表明上述行为几乎很少能维系

在合法抗争的范畴内，一般在动员之初即具暴力性，太平天国对集体暴动则较多持以“打先锋”等

形式的镇压态度。
总体来讲，太平天国的应变原则有对民变事件分类型、分性质区别对待的特点，对抗粮抗税一

类和以合法手段反掳掠反贪腐一类区别对待，对集体抗议和集体暴动所持原则也不相同。最典型

的是咸丰六年( 天历丙辰六年，1856) 翼王石达开部将赖裕新在江西发布的安民晓谕，文后附十条

法令，五条申明军纪，准民“据实扭禀”，违纪官兵“论罪处斩”，即准许民众合法抗争; 另五条劝谕百

姓，最后一条称“凡某处乡民如有受妖蛊惑，顽梗不化，不遵谕、不识天，或纠乡愚，或作暗害侵抗我

军者，及纵妖谋害我使者，定将该某城乡镇市尽行剿洗，鸡犬不留”，虽然主要指对团练，但民变也

有“纠乡愚”“顽梗不化”“暗害侵抗”等类似行为，实际表明了政府应对各类社会变乱的态度。⑥

三、应变实践

太平天国应对民变的实践，可以呈现为如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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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恋天福董顺泰为令完粮以济军饷劝谕》，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 三) ，第 119—120 页。
《忠天豫马丙兴谕刀鞘坞等处告示》，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 三) ，第 125—126 页。
《苏福省文将帅总理民务汪宏建命抚天预徐少蘧裁撤海塘经费钧谕》，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 三) ，第 149

页。
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 三) ，第 94、118、144 页。
《忠诚一百六十二天将林彩新饬青岩四民急散团练痛改前非劝谕》，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

159 页。
《元勋殿左二十七检点赖裕新安民晓谕》，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 三) ，第 50—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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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变实践 剿
剿抚兼济

先抚后剿 先剿后抚
抚 不明 总数

民变数 37 1 0 18 13 69

百分比 53. 6%
1. 5% 0

1. 5%
26. 1% 18. 8% 100%

结合上表与相关史实，得出几点看法: ( 一) 太平天国的应变实践以剿为主。以镇压方式平息

民变的比例为 53. 6%，如将“先抚后剿”的 1 起案例计入①，镇压比例达 55. 1% ; 而以抚谕、妥协的

方式平息民变的比例仅为 26. 1%，即使将应变实践不明的案例全部计入“抚”列，其总和 44. 9% 仍

低于“剿”的事件比例。
关于太平天国应对民变多采“剿”策的原因，首先，江南地区传统文化氛围浓厚，江南民众对

以“拜上帝”为立国基石的太平天国有强烈的排他性，在立国未稳、根基不固的情况下，乱世用重

典，迫使太平天国选择高压政策对待民众的对立行为。其次，太平天国统治者缺少地方行政经

验，又受战争时局影响，没有足够的精力和耐心妥善处理突发事件，而镇压举措相对简单、直接。
最后，“天国”民变主要是集体暴动，集体抗议的比例相对较少; 事件规模大、烈度强，“毁局殴官”
暴力性浓厚，社会影响亦大，很难激发执政者良性施政的愿望，也较难取得其他社会阶层的同情

和支持。
此外，太平天国“剿”办民变的手段残酷。同治元年( 天历壬戌十二年，1862) 二月，浙江慈溪富

户刘祝三集众反抗，太平军提兵进剿，“周回二十里几无孑遗。刘屋被焚，血流倾亩，河水尽赤”。②

同年四月，常熟东乡抗捐抗税，太平军大队下乡，“被其数日杀人放火，大小俱杀，大害一方，共十余

市镇”。③

太平天国以剿为主平抑民变的实践应予反思。民变的抗争诉求一般是经济型的，其性质与团

练有着本质区别。但太平天国应对民变以“剿”为主，过分干涉基层事务，习惯于将社会问题、经济

问题政治化，在应变实践中产生了“打先锋”“屠灭”“掳人”等违纪行为，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导

致民间社会逐渐形成太平军穷兵黩武的恐怖印象，刺激民众对立心态，不利于新政权认同。而相比

于对民变以剿为主疲于应付，莫如将应变重心向抚谕方向稍作倾斜，同时修省自身弊政，缓和社会

矛盾，改良乡政④，恢复和发展战时生产，以稳定的社会经济秩序维系民心所向，从而保障战争所需

的庞大经费和政权运作的各项开支。
( 二) 太平天国的应变实践不注重善后。无论剿或抚，在民变平息后，政府均应做出追根溯源、

防微杜渐的姿态，对事件进行反思和善后。但在数十起民变的应变实践中，较少看到太平天国政府

自我检省，修正弊端。在部分案例中，太平军的行动甚至有仇杀性质，咸丰十年( 天历庚申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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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汤氏:《鳅闻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 六) ，第 345 页; 顾汝钰:《海虞贼乱志》，中国史学会主编:《中

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 以下简称《太平天国》) ( 五) ，神州国光社 1952 年版，第 372—373 页。
柯超:《辛壬琐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 《太平天国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85 页。
佚名:《庚申( 甲) 避难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 六) ，第 235 页。
前期，太平军在江西所行乡政较为优良，其大致内容，经外国人采访整理为两篇新闻稿，发表于《北华捷报》，参见 The

North-China Herald，Vol. VII. ，No. 316，Aug. 16，1856，p. 10; The North-China Herald，Vol. VII. ，No. 323，Oct. 4，1856，p. 38。然江

西基地维系时间过短，良性施政未充分展现。后期乡政的主要特点却是“对民法和境内的民生漠不关心”，见 Prescott Clarke and J.
S. Gregory eds. ，Western Ｒeports on the Taiping: A Selection of the Documents( London: Groom Helm Ltd. ，1982) ，p.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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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 十二月，安徽贵池乡官吴彩屏因作威苛费被乡民杀死，后其子告发，“引贼报仇，颇多烧杀”①;

咸丰十一年( 天历辛酉十一年，1861) 春，浙江嘉善民变，监军顾午花因贪酷被百姓杀死，“贼以顾为

忠，复焚劫民间为顾复仇”。② 烧杀过后，太平天国政府几乎不可能再提出建设性举措，往往造成地

方暂时的社会失控。
也有太平天国政府关注民变善后事宜的案例。例如在常熟昭文地区，有时即使镇压民变的行

动结束，守将钱桂仁仍会采取有限度的善后。咸丰十年( 天历庚申十年，1860) 十月王市变乱，钱桂

仁发兵下乡，事平后，“众贼毛奉钱逆之令，不准妄杀”。又如咸丰十一年( 天历辛酉十一年，1861 )

四月，常熟鹿苑民变，钱桂仁“先发福山长毛黄逆到彼，于四下杀掠焚烧”，又亲率二千人后至，“见

田野尸横数百，地方被掳成墟。乃责黄暴虐，自相争斗，扭禀苏城见伪忠王，即叱众送还民间之物，

又使钱伍卿到彼安抚士民”。③ 同年十一月昭文柴角等处因“借口加粮”又起民变，“城帅侯、钱发

兵痛剿”，事平后“幸蹂躏各乡奉令赦粮”。④“讲道理”也可作一类善后措施。如前述，常昭太平天

国政府的某些应变实践确实遵循了民变发生后打先锋应对，事平后再讲道理安民的一般原则。
同样是在常昭地区，由于各处驻扎将领保留有相对独立的行动自由，应对民变的实践方法也不

尽一致。像咸丰十一年( 天历辛酉十一年，1861) 十一月常昭民变，丞相薛姓带三百人打先锋，“自

花庄到海洋塘，俱遭焚掠”，“师帅土棍徐茂林竟率市中无赖，随贼下乡劫掠”，此事并未经钱桂仁首

肯，也未见善后措施。⑤ 另外，地方事务多由乡官直接处理，基层政府得以解决的问题一般不再上

禀于太平军军政当局，同年六月陈塘坝乡农聚众反对官员浮收，乡官周某、陈某带听差数十，坐卡太

平军将领鲍某亦带兵镇压，“各农散走”。事后太平军进行报复，“文生唐清如与侄省亲路遇被获，

关锁黑牢，罚银百两始得释放”，“伪职声势加倍利害”。⑥ 因民变规模不大，乡官联同坐卡将领直

接将其镇压，事情未必会惊动钱桂仁。多数情况，民变的结局以太平军镇压、百姓溃散告终，少见太

平天国政府处理涉事官员，严谕革除流弊，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善后举动。
清朝律例规定对酿成民变的涉事官员严厉制裁，如“州县官员贪婪苛虐，平日漫无抚恤，或于

民事审办不公，或凌辱斯文，生童身受其害，以致激变衿民，罢市、罢考，纠众殴官者，革职提问( 私

罪) 。……不知情者仍照失察属员贪劣例议处”。⑦ 当然，受到惩办的主要是知府、知县等中下级官

员，鲜见高层官员因民变受到处分，但规范的问责、追责机制在当时已算可贵。仅就善后政策得失

评价，惩办涉事官员对改善吏治、监督地方行政和预防民变再生有积极作用。太平天国同样有处置

涉事官员的例子。咸丰十一年( 天历辛酉十一年，1861) 二月为平息吴县民变，苏州太平军当局杀

乡官局差郁秀以平民愤⑧; 同年五月常熟民变，钱桂仁、曹和卿、钱伍卿等下乡安民，撤换涉事军帅、
旅帅⑨; 九月常熟先生桥镇有鲍姓将领率太平军抢掠，乡官声诉至城，钱桂仁杀鲍姓手下头目宣某

塞责。瑏瑠 但这些主要是政府为尽快平息事端而采取的安抚手段，并非旨在“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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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太平天国的应变实践过分干涉租佃事务。17 起反对租粮兼收的民变反映了佃农对政府

过度干涉租佃事务的不满，其中政府对 7 起事件采取了镇压举措。咸丰十一年( 天历辛酉十一年，

1861) 十二月，无锡安镇顾某聚众抗租，十四日，太平军“使伪乡官引导至乡弹压”，焚掠村落，经乡

官斡旋，佃农同意“一律还租”。这是太平天国政府以武力干涉租佃事务的典型案例。① 咸丰十年

( 天历庚申十年，1860) 十一月太仓的一起事例表明了当地政府干涉租佃事务的根本目的。一场反

对租粮兼收的民变风波过后，镇洋县监军丁某请求处分涉事官员，上禀弹劾太仓监军余某因征收

“租价太贵”激发民变，但太平军当局的处理却是将上书的丁姓监军撤职、监禁、罚银，余某竟安然

无恙。② 从严惩丁某的结局看，丁某在弹劾同僚的案件中，所持立场有可能是反对政府“兼收租

粮”，而“兼收租粮”以及高定租价，正是太平天国驻太仓佐将的主张。由定“租价太贵”可知太平军

当局干涉租佃事务除标榜的“俾业佃彼此无憾，以昭平允”③的良善初衷外，似有挪用或窃占代业所

收地租的经济意图。太平天国内部除丁监军可能对代业收租政策有异议，当时还有有识乡官不赞

同由官方代收地租。旅帅李庭钰儒生出身，他曾在辛酉年( 1861) 冬劝谏上司师帅朱又村“勿收租，

让业户自收”，时人称之为“庸中佼佼者”，赞其“读书明理，尚未丧厥良心，故人称其平允”。可惜他

位卑言轻，谏言未能得到上级重视。④

太平天国在政权认同未彻底形成之先，以脆弱的政治权力过度干涉租佃关系等社会性事务，则

是地方行政经验不足的表现，也是在战争背景下太平天国政治权力急欲深入和控制乡村社会的

反映。
( 四) 太平天国的应变实践区分事件类型和性质。太平天国政府普遍对合法的集体抗议持准

许态度，对集体暴动多行镇压; 对以合法手段反对官员贪腐和反对太平军掳掠的民变一般能做到以

抚谕为主，但对抗粮、抗税等传统类型民变，因其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政府财政，应变手段相对严

厉。准许合法集体抗议的原则和实践是对一味严禁和镇压民变的逆反，这体现了太平天国政府在

处理地方社会事务时的“变通”原则，是太平天国应对社会变乱的一类经验。大量旨在安民和准许

民众合法抗争的布告表明了政府改良地方行政、力求稳定社会秩序的态度。
太平天国政府准许合法抗争，不代表支持和鼓励此类行为。咸丰十年( 天历庚申十年，1860 )

八月某日，常熟王市田村农夫数人捉住抢劫宣淫的太平军士兵，请乡官捆缚入城问罪。乡官“禀贼

首以众兄弟屡到乡间搅扰，百姓难以生活，将不能捐输进贡”，而负责接待的太平军将领却以“新到

长毛，不服约束，且言那一朝不杀人，不放火，使百姓自行躲避”之语敷衍回复。⑤

清政府原则上不准许任何形式的集体行动，并制定了相当严厉的惩治民变条例。⑥ 太平天国

也有惩治民变参加者及相关行为个体的刑罚，只是未能形成统一标准的成文法。在常熟，“治民抗

粮违令诸罪”有“黑牢”“水牢”“火牢”监禁之刑，对抗捐者“锁局追比”。⑦ 在秀水，对抗粮者亦判

监禁，“伪乡官殳阿桂以空屋列木为栅作牢房，凡乡人欠粮者械系之”。在桐乡，抗粮抗捐处以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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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不缴则执而杖之”。① 在诸暨，抗匿者除处以“枷号责比”，还要“封产入公”。②

( 五) 太平天国的应变实践存在内部分歧。政府对民变的处理得失与施政者的个人素质、行政

能力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有关。不同施政者应对民变的倾向不同。像陈炳文、钱桂仁、邓光明、周
文嘉、钟良相等太平天国的新兴军事贵族，主张地方合作，恢复传统社会经济秩序，他们对民变等社

会危机的处置相对理性。时人对钱桂仁行政的反响较好: “用下安抚字，渐觉其不宜焚杀，每逢民

变，必先善治，大异于众贼目所为。”③这是钱桂仁应对民变的一般情况。确如时人所讲，钱桂仁对

动用军队镇压民变较为谨慎，咸丰十年( 天历庚申十年，1860) 九月东乡各处民变，乡官“磨拳擦掌，

连夜入城见伪主将钱，请兵下乡剿灭乱民”，孰料钱不肯轻动刀兵，“反怪乡官办理不善。但著本处

乡耆具结求保，愿完粮守分等语。又给下安民伪示，劝谕乡民。其事遂以解散”。④ 钱桂仁还常派

员以“讲道理”的形式安抚民众，有时也亲身实践，并对群情激奋的民众做出政策上的让步，如咸丰

十一年( 天历辛酉十一年，1861) 十一月，常熟民变，“慷天安到东乡安民，各处收租减轻，或一斗，或

二斗，各有不同”。⑤ 但是钱的行政作风也时有不一，像咸丰十一年四月莘庄乡民毁局，“钱伪帅领

伪官甘姓、侯姓至莘庄拿办土匪，欲冲数村，师、旅诸帅恐玉石俱焚，哀求始罢。访获周姓二人，熬审

毁局一案，随带回城，讯明无辜，准赎，费数百金始释”。⑥ 同年十月，周巷桥民变，“城毛大怒，令统

下尽往吵掠，四面波及数里，横塘一带民宅都空”。⑦ 次年( 1862) 二月，小市桥镇民变，“城帅( 钱)

又下兵擒土匪，二图半大打先锋，玉石不分，被累者众”。⑧ 钱桂仁应对民变的不一致可能与抗争力

量大小、民变影响、战争时局、太平军机动兵力多寡等实际情况有关。
在太平天国内部，两广“老兄弟”成为地方军事贵族后，习惯于沿用贡役制统治模式，动辄“打

先锋”，像谭绍光、陈坤书、黄文金这些人对待社会变乱常以镇压为主。但即便在“老兄弟”身上也

能发现太平天国统治方式向良性转型的迹象，如堵王黄文金嗜杀，人称“老虎”，然面对芝塘镇的乡

勇，竟能讲出“来者非真妖，农民耳，若杀尽耕作无人”的话; 慕王谭绍光接受乡官徐蓉舟的劝谏，吸

取之前“几致民变”的教训，“使民依旧耕田”，“所掳百姓尽行释回”。⑨

应对反租粮兼收民变，太平天国内部有不同意见。士绅大多是土地拥有者，无论何类型的抗租

暴动均会损害业户利益，所以像曹和卿、钱伍卿之类加入太平天国政权的地方精英则力主严禁。曹

和卿是咸丰十一年( 天历辛酉十一年，1861) 二月设立半官方性质的租局代业收租的始作俑者; 三

月“平局遭土匪之劫”，曹和卿派乡勇拿获为首三人审讯，最终“各佃凑钱赔赃，并起事各图办上下

忙银各三百，外加二百六十文以赔夏赋”瑏瑠; 四月，“吴塔、下塘、查家浜之伪局，被居民黑夜打散，伪

董事及帮局者皆潜逃”，曹对此怀恨在心。瑏瑡

虽然士绅出身的乡官力主严禁民变，但他们对太平军“打先锋”的应变行动并不认同，这不仅

造成一方百姓生灵涂炭，乡官自家的生命财产也难保全。所以常见太平军下乡镇压民变时，“本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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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耆具结求保”①、“老人保得日前杀乡人之辈当以首级奉献”②、“各军师旅兜率耆民，情愿赔偿庙

宇求免”③，“旋为乡官调停”④的现象。常熟乡绅钱伍卿“一时名声甚大，伪主将钱畀以重权，颇见

合机信任，众长毛亦畏服”，但他也是太平军“打先锋”的受害者，同治元年( 天历壬戌十二年，1862)

四月常昭东乡民变，太平军骆国忠部下乡掳掠，过东徐市，将钱伍卿家“所藏蓄掳掠一空”，“伍卿哭

诉于钱贼，罚骆跪过一夜，由是怀怨”。⑤ 所以“每逢乡民生事，贼欲动怒，皆赖其( 钱伍卿) 调停解

散，屡免焚杀之祸”。⑥ 严办为首者和祸及一方的应变实践存在根本区别，应变效果也大相径庭。
一般来说，本土基层官员对太平军当局“打先锋”的应变方式持抵制态度。

某些太平军官员对武力镇压民变存有异议。咸丰十一年( 天历辛酉十一年，1861 ) 二月，常熟

太平天国政府出示，“禁剃头、霸租、抗粮、盗树，犯者处斩”，时人称“然其所统官员……任佃农滋

事……万事借天欺人，与示正大反”。“任佃农滋事”“与示正大反”说明这部分执行官员对佃农抗

粮、抗租有所放任。同年三月常熟南乡发生反租粮兼收民变，竟有“埋轮之使，犹倡免租之议”。⑦

这是目前所见唯一一则确切记载太平天国官员主张免除地租的史料。“埋轮之使”指上级派出巡

查的官员，他提议“着佃交粮”的佃农应免交地租，但其官爵和社会地位似不高，这一主张未在常昭

地区产生影响。还有官员倾向于从宽处理参与民变者，像咸丰十一年( 天历辛酉十一年，1861 ) 三

月常熟佃农洗劫乡官局，“屋庐多毁，器物掠空”，政府拿获为首三人监禁，准备严惩，四月初有“徐

局勇首顾大山来调停劫局案”，“所获三犯释回”⑧; 同治元年( 天历壬戌十二年，1862) 十二月，吴江

同里镇楝花塘农民捣毁收租息局，扣押董事十余人，“周庄费姓遣人说合，得放回家”，以协商方式

解除了危机。⑨ 然类似现象未成气候，没有对太平天国应对民变的主流实践产生影响，大多数基层

官员一旦握有权柄，“困于子女玉帛……酒食盘游，无复斗志”瑏瑠，“衣锦食肉，横行乡曲，昔日之饥

寒苦况，均不知矣”。瑏瑡

四、民变影响

民变作为一类社会变乱现象，具有社会破坏性，会对社会产生影响。这里主要讲太平天国统治

区的民变对太平天国的影响。
( 一) 削弱了太平天国的统治力量。首先，削弱了基层政权。太平天国在乡村的统治主要倚靠

乡官政权，民变对乡官的打击，削弱了基层政权，增加了太平天国的后顾之忧。如咸丰十年( 天历

庚申十年，1860) 冬太仓地区的太平天国基层政权为民变风波付出了惨重代价，“乡官被杀者共有

四五人，六湖一人，浮桥二人，闸上一人，时思庵一人”，横泾乡官二人逃去，参赞胡某“惧祸潜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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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赞王秀才“至浮桥镇乡民杀之，裂其尸，投其首于海”。①

其次，减少了财政收入。民变影响税收工作的正常进展，太平天国政府征收田赋和地丁银的日

期往往因民变推迟，支援各地战事的物资运输也常因民变发生未能如数收齐粮食而停滞; 粮食暴动

直接影响赋税数额和征收效率，抗粮和反对租粮兼收的民变有时会迫使政府采取减赋减租的让步。
太平天国应对民变多行剿策，“打先锋”的镇压方式不仅无助于保障财政收入，反而造成民众流亡、
土地抛荒、经济凋敝、无赋可征，出现粮食危机，直接影响战局，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最后，牵制了军事力量。太平天国招抚的地方团练并没有在有效应对民变方面发挥显著作用，

大多数情况不得不依靠太平军下乡镇压或威慑而使整起事件趋于终结。因为太平天国在乡间几不

驻兵，武力应对民变的太平军部队也需在城中不时抽调下乡，这样太平军常出现不敷调派和疲于应

付的现象。所以在政府以镇压举措有效平抑民变的背后，反映出政府财力耗费、行政精力牵扯和太

平军兵力分散的实质。
( 二) 民心渐失。以“自我”为中心，一切均服务、服从于军事，旨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地方政略，

结果造成孤立“自我”的困局。许多农民原本对太平天国寄予很高的期望，“愚民、贫民亦望贼来既

可不纳佃租，不完官粮，并可从中渔利，则有望风依附者”②，兼收租粮之令一出，“以贼之征伪粮如

此之苛，佃田者已不堪命，而又欲假收租之说以自肥，真剥肤及髓矣”，佃农遂有“欲求仍似昔日还

租之例而不可得”的失望情绪，甚或起身反抗，“攘臂而前”。③

其次是政府应变不当。太平天国立足江南未稳，根基不深，政治权力不固，正当广施恩惠、收拢

民心之时，屡以武力镇压民变，过于轻率，极易给民众留下穷兵黩武的印象，增加社会恐怖氛围。咸

丰十一年( 天历辛酉十一年，1861) 六月常熟乡民抗粮，太平军当局出动千余兵力追杀抗粮之民，逃

避江干者淹死无数，随即劫掠市村五处，时人称“乡人从此心死”。④ 在湖州，同样因太平军动辄

“打先锋”，波及无辜，“自是人始知贼不足恃，乃相率迁徙或东向或南向或为浮家泛宅”，不愿再做

“天国”之民。⑤ 还有人因集体抗议太平军掳掠未能得到政府积极回应而表示失望，“贼中反复无

信，法度荒谬可知”。⑥ 太平天国政府应对民变的怠政倾向和武力行政倾向，影响了新政府的权威。
在镇压民变之后，政府不但缺少有效的善后举措，而且重蹈勒派苛费的旧辄，周而复始，弄得狭蹙的

占领区民穷粮尽。从清朝统治区的民变配合和支援太平天国，到太平天国激发并镇压自己统治区

的民变，深刻反映了太平天国从“得民心”到“失民心”的历史流变。表面上看，太平天国以武力镇

压民变换来了一方秩序的暂时安定，实是自我削弱统治基石，得不偿失。镇压举措的“高效”是相

对的。后期太平天国“人心冷淡”的现实，不仅是在军中、朝内⑦，在民间亦是如此。
( 三) 在某种程度上，统治区风起云涌的民变宣告了太平天国社会战略的失败。民变的兴起主

要是民间社会对太平天国社会战略的回应，包括针对田赋制度承袭清朝旧制旧弊以及在恢复传统

社会经济秩序时的局限、针对乡村政治的腐朽和社会不公正、针对太平军的违纪行为等。
民变风潮是太平天国社会战略失利的直观反映，民变打乱了太平天国全面推行社会战略的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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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造成秩序紊乱，迫使太平天国政府回到恢复和稳定社会秩序的初始工作中。同时，社会战略的

失利意味着太平天国在社会控制层面受挫，在太平天国统治区，民变与团练、盗匪、腐败、内讧等不

安定因素愈演愈烈，官、绅、民的关系陷入结构性失衡，各群体、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尖锐化，社会失控

加剧，太平天国的内溃之势已萌生于军事溃败之先。社会战略的失败，预示着“天国”陨落的命运。
于是可以解释为什么 1860 年代的太平天国会在迅速发展的态势中瞬间倾塌。这里有太平军

自身意志蜕变的因素，时人总结“天国”覆灭之因:“故世谓发逆之亡，亡于苏州; 盖恋恋于此，即怀

安之一念足以败之矣。噫! 夫差以来，前车几复矣。”①其二，军事战略原因，即洪仁玕的“长蛇理

论”———“徒以苏、杭繁华之地，一经挫折，必不能久远”。② 然太平天国坐拥苏浙两省膏腴之地，国

祚不常的根本原因还在于自身社会战略的失败。太平天国较之前其他民众“反乱”的高明之处在

于放弃流寇主义，重视经营后方基地，目的即解决军队的粮食问题。可是由于太平天国囿于战守，

盲目扩军，唯知索取，滥收滥征，不修政理，违背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既丧失民心，激发民变，

又无粮可征，影响军队战力，最终兵困民贫，陷入失败的深渊。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若以太平天国统治区的民变问题为视角审视太平天国的历史地位，太平天

国既有在处理社会问题、推进社会建设方面的可赞可取之处，也留给后世诸如自我孤立、政局紊乱

的沉痛教训。“天国民变”展现的是太平天国复杂多重的历史面相: 一方面，应正视太平天国因统

治政策中的负面因素激发普遍而广泛的民变，以及给民众带来伤痛的事实③; 另一方面，也应肯定

太平天国为稳定社会秩序做出的努力，以及应对民变的原则和实践也有某些理性或进步的成分，此

类由“打天下”向“坐天下”执政理念转型的迹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太平天国能够成为旧式民众运

动最高峰的重要原因。对太平天国的历史评价须由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结合，在长时段的历史格

局中，太平天国起事动机的正义性和运动进行中反压迫反侵略的积极意义应是太平天国历史形象

的主要方面; 置于相对时空范围内的民变这一具体问题中考量，太平天国的历史形象则表现为对立

统一。

( 责任编辑: 胡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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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y of Individualism aroun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Its Ｒelationship with
Socialism and Collectivism Yang Nianqun ( 4)…………………………………………………
Individualism was one of the major intellectual themes in the May Fourth period. It had enormous impact on the May

Fourth youth who were eager to pursue individual liberation and independence. However，soon after the May Fourth and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the discourses advocating individualism gradually diminished. In contrast to the devotion to the
nation and society，the pure pursuit of individual independence was almost regarded equal to egoism and criticized
frequently. There are two reasons for this. First，individualism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ethics that
values the collective high. Second，due to the rise of socialism after WWI，individualism a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capitalism and private ownership was questioned severely.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total war against the Japanese
aggression，the situation was suitable for the spread of the theories of social organism and collectivism，so individualism
completely lost popularity and was replaced by collectivism in terms of ideology.

A Young Man from Township Looking for a Way Out: Qian Mu an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Qu Jun ( 25)………………………………………………………………………………………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Qian Mu an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s highly influenced by Qian
Mu’s own narration about the May Fourth in the 1930s. As a result，he has appeared as an intellectual opposing this
movement. In fact，Qian Mu only became alienated from and started reflecting on the May Fourth after he had profoundly
understood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it. Based on the newly discovered materials related to Qian Mu in his early years，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in details: how did some aspect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Qian Mu an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such as the new intellectual trends influence the local society in the Jiangnan area? In which ways
did Qian Mu participate in the May Fourth? What was the internal logic in his transition from reading the New Youth to
reading the traditional books? How did external environment influence this transition?

John Dewey’s Interactive Experience with China Peng Shanshan ( 41)……………………………

Popular Ｒiots in the Areas Occupied by the Taipings and the Ｒesponse of the Ｒegime
Liu Chen ( 51)………………………………………………………………………………………

In the areas controlled by the Taipings，especially the prosperous regions in Jiangsu and Zhejiang occupied by the
Taipings in the 1860s，there were numerous riots. The riots，most of which were targeted at the economic policies of the
Taipings，illustrate the failure of the regime to control the local society. The Taipings suppressed the riots with coercive
power without considering social consequences and directly intervened in the business between tenants and landlords. The
complicated and diversifie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the riots had great impact on the Taiping rule. First，the coercive
suppression of the riots demanded a large part of the government resources and weakened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Taipings.
Second，the Taipings were gradually losing popular support from the local society because of the riots. Most importantly，

the continuous riots in the areas ruled by the Taipings to some extent show their failure to control the society. The failure of
the social control foreshadowed the end of the Taiping regime.

061


